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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发〔2011〕237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东阳市政府性基金

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东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十三届

政府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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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管理，根据

《东阳市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政府性基金是指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，为支持特定的公共事业发展，

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

金。

政府专项资金是指本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根据有关规定，

为支持经济、社会、民生发展需要而筹集的，具有专门用途的财

政性资金。

根据《关于将预算外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》精神，

将现行财政体制所确定的各项政府性专项资金收支纳入政府性

基金收支预算管理，不再单独编制政府性专项资金收支预算。

以下所指政府性基金均包含政府性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

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民主党派机关、群众团体，综

合预算事业单位，六个街道办事处、城北工业新区，以及由同级

财政保障的其他单位（以下简称预算单位）。

第四条 政府性基金预算采用收支项目相对应的方法编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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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遵循以下原则：以收定支，量入为出；专款专用，注重绩效。

第二章 编制内容和方法

第五条 政府性基金主要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、地方教育附

加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、

墙体材料改革专项资金、彩票公益金、采矿权出让所得、人防费、

征用土地补偿费、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各项政府性专项资金。

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及

制订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的标准、方法和口径；各预算单位

必须按照制定的统一标准、方法和口径编制、审核和汇总形成本

部门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并上报财政部门。

第七条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的编制，按照“收入一个笼子”

的要求应将现行财政体制所确定的各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

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市级当年组织的各类政府性基金收入、

上级财政补助收入、上年结余收入和调入收入。

各单位应坚持做到应收尽收、足额入库，严格按照财政部每

年制订的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编报口径要求，编制当年收入数，

同时将上级财政下达的年度补助（预计）数编入当年预算。

第八条 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。按照政府性基金的使用范

围、投入方向和管理要求，结合收入情况，安排年度事业项目支

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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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纳入社会保障资金预算管理。

第九条 各预算单位要加强项目内容的论证和审核，确保项

目符合申报条件、内容真实可靠。编制时要按照财政部每年制订

的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中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予

以细化，原则上细化到“项”级功能科目和“款”级经济科目。

安排专项资金在 50 万以上的“公共支出类”项目，应向财

政部门上报《绩效预期目标申报表》和《项目评价计划表》。《绩

效预期目标申报表》中应将绩效预期目标细化量化，加以明确。

第十条 市财政部门将单位上报的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，按

照轻重缓急，结合项目绩效考评和财力可能择优安排。

第十一条 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实行“二上二下”程序。“一

上”是指由预算单位根据本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，提出

下一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计划，报财政部门审核；“一下”是指

财政部门根据单位上报的计划数，结合财力情况，下达给单位的

预算指标控制数；“二上”是指预算单位根据预算指标控制数，

将调整后的政府性基金预算，再次报财政部门审核；“二下”是

指财政部门将单位上报的政府性基金预算经审核汇总后，形成市

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，并按法定程序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

议，经批准后，在 30 日内批复到单位。

第三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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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政府性基金预算按会计年度编制，自公历 1 月 1

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

主题词：财政 基金 预算 办法 通知

抄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、人武部、法院、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9 月 26 日印发


